
正本 號：
保存年限：

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裁處書
106436
台北市大安區仁愛路4段296號 r

•I受文者：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 

i 公司（代表人黃調貴先
生）t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10月7日 
發文字號：金管保壽字第11104939312號

受處分人：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 

營利事業統一編號： 03374707 

地址：臺北市大安區仁愛路4段296號 

代表人或管理人姓名：黃調貴 

地址：臺北市大安區仁愛路4段296號
主旨：貴公司辦理内部資訊作業系統建置與功能設計，核有違反 

保險法及個人資料保護法相關規定，依保險法第171條之1 
第4項規定核處罰鍰新臺幣（以下同）60萬元整，暨依個人資 

料保護法第48條第4款規定命貴公司於裁處書送達之翌曰 

起限期於1個月内改正。

訂

事實：
一、 貴公司客戶關係管理系統所建置之「主管推薦」功能因系 

統功能設計不當，且未有任何管控措施，致業務單位主管 

可透過該功能指示旗下業務員對已投保現有保險商品之保 

戶推廣特定保險商品，並查有業務員推薦客戶解除舊保單 

投保新保單之具體違規案例。
二、 貴公司為辦理内部業務競賽所建置之資訊系統，未就内部 

人員對於客戶資料查詢權限予以控管，使公司業務人員及 

其主管可查詢非經手案件之客戶資料，且對於系統上顯示 

經去識別化之客戶姓名，使用者僅需點選特定選項即可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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示客戶全名。
理由及法令依據： 7

一、 上述事實一，案内系統「主管推薦」功能對於主管設定推 

薦條件無任何控管措施，致使業務單位主管於系統設定欲 

推廣之保險商品及已購買特定保險商品之客戶，即可達成5 
指示旗下業務員對已投保現有保險商品之保戶推廣特定保 

險商品之目的，增加轄下業務員勸誘客戶解約舊保單並投 

保新保單之可能，且查有具體違規案例，不利公司對於業 

務單位之管理，違規事實明確，核與保險法第148條之3第 

1項授權訂定之「保險業内部控制及稽核制度實施辦法」
第5條第1項第8款規定不符，依保險法第171條之1第4項規 

定，核處罰鍰60萬元整。
二、 上述事實二，案内系統允許公司業務人員及其主管可查詢 

非其經手案件之權限，已逾越該等人員執行業務所需權限 

之必要，系統權限設定欠妥，且貴公司既對系統上顯示之 

客戶姓名予以部分遮蔽，卻又提供使用者可點選特定選項 

即可顯示全名之功能，對於客戶個人資料之加密措施亦有 

未周，違規事實明確，核與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7條第3項 

授權訂定之「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指定非公務機關個人資 

料檔案安全維護辦法」第9條第2款、第12條規定不符，依 

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8條第4款規定，命貴公司於裁處書送 

達之翌日起1個月内改正。

I

繳款方式：
一、 繳款期限：自本處分送達之次日起10日内繳納。
二、 請依本會保險局檢附之繳款單注意事項辦理繳納。

注意事項：
、受處分人如不服本處分，應於本處分送達之次日起30曰 

内，依訴願法第58條第1項規定，繕具訴願書經由本會 

（新北市板橋區縣民大道二段7號18樓）向行政院提起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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願。惟依訴願法第93條第1項規定，除法律另有規定外， 
訴願之提起並不停止本處分之執行，受處分人仍應繳納罰
鍰。

二、受處分人如逾本處分所定繳款期限不繳納罰鍰者，即依行 

政執行法第4條第1項但書規定，移送法務部行政執行署各 

分署辦理行政執行。
正本：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（代表人黃調貴先生） 
副本：本會檢查局、保險局

錄委員
授權單位主管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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